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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重大销售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合同类型及金额:长单销售合同，合同销售量合计 16,160 万平米，具体订

单价格每月协商确定。  

●合同生效条件:本合同经签约方授权代表签字及盖章且卖方收到买方的预

付款之日起生效。 

●合同履行期限:自 2019年 7月 1日起至 2021年 12月 31 日。 

●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本合同为重大销售合同，合同的签订有利于

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光伏镀膜玻璃产品的市场推

广，进一步提升经营业绩，对当期业绩实际影响的金额以本合同项下具体签订的

订单金额为准。  

●风险提示:  

1、本合同销售价格由各方根据市场行情每月协商确定。 

2、本公告中具体对公司收入的影响需以签约后实际履行的发货数量、双方

具体执行的订单价格及国内会计准则收入核算确认原则为准。 

3、本合同的履行可能因不可抗力或其他方面原因导致延期、变更、中止或

终止。 

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嘉福玻璃有限公司、安徽福莱特光伏玻璃有限公

司、福莱特（越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卖方”）与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

司、浙江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泰州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银川隆



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滁州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大同隆基乐叶光伏

科技有限公司、隆基（香港）贸易有限公司、隆基（古晋）私人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买方”）于 2019年 5月 15日在西安签署了光伏镀膜玻璃销售合同，就卖

方向买方销售光伏玻璃事宜达成合作意向，具体情况如下： 

一、合同签订的基本情况  

受益于全球光伏行业的快速增长的持续提升，近年来公司产能和生产规模不

断扩大，为更好的进行光伏镀膜玻璃的市场推广，进一步提升经营业绩。公司若

按照卓创周评 2019 年 5 月 9 日公布的光伏玻璃均价 26.3 元/平方（含税)测算，

预估合同总金额约 42.5 亿元人民币(含税)，占公司 2018 年度经审计总资产

69.54亿元人民币的约 61.12%。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临时公告格式指引第 7号规

定，合同金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5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5

亿元人民币的合同属于特别重大合同。因此本合同属于特别重大销售合同，本测

算不构成价格或业绩承诺。  

公司于 2019 年 5月 1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签订重大销售合同的议案》，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

程》等相关规定，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二、合同标的情况及对方当事人情况 

（一）合同标的 

光伏镀膜玻璃 

 



（二）交易对方当事人情况 

单位：万元 

交易对方名称 注册地址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 
法定代

表人 
经营范围/主营业务 

2018 年末 2018 年度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隆基乐叶光伏

科技有限公司 

西安经济技

术开发区草

滩生态产业

园尚苑路

8369 号 

2015-02-27 100,000 钟宝申 

太阳能电池、组件及相关电子产品的研发、生

产、销售；光伏电站项目的开发、设计、工程

的施工；光伏电站系统运行维护；合同能源管

理；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禁止或限

制进出口的货物、技术除外）(上述经营范围涉

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凭许可证明文件或批准证

书在有效期内经营,未经许可不得经营) 

1,181,617.71 377,449.10 1,651,916.20 2,925.31 

浙江隆基乐叶

光伏科技有限

公司 

浙江省衢州

经济开发区

东港工业功

能区百灵中

路 2 号 

2007-05-15 35,000 钟宝申 

晶体硅太阳能电池及相关电子产品生产、销售；

太阳能应用系统的设计、研发、集成及运行管

理；货物、技术进出口（法律、法规限制的除

外，应当取得许可证的凭许可证经营） 

201,763.24 62,631.30 351,380.91 16,611.28 

泰州隆基乐叶

光伏科技有限

泰州市海陵

区兴泰南路
2015-08-25 60,000 钟宝申 

光伏发电技术研究开发、服务；太阳能电池组

件、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设备的生产、销售；
620,382.48 315,608.80 725,037.36 26,703.89 



公司 268 号 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开发、投资、设计、建设、

运营；合同能源管理；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

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

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银川隆基乐叶

光伏科技有限

公司 

银川经济技

术开发区战

略新兴材料

加工区 8 号

厂房 

2016-01-25 5,000 钟宝申 

太阳能组件及相关电子产品的研发、生产、销

售；光伏发电站项目的开发、设计、工程的实

施；光伏发电站系统运行维护；合同能源管理；

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法律法规禁止的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72,040.84 26,473.33 94,653.52 8,823.42 

滁州隆基乐叶

光伏科技有限

公司 

安徽省滁州

市淮安路

19 号 

2018-01-29 30,000 钟宝申 

光伏发电技术研究开发、服务；太阳能电池、

太阳能电池组件、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设备的

研究开发、生产、销售；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

开发、设计、建设、运营；合同能源管理；自

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

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

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7,146.44 16,682.18 - -2,168.27 



大同隆基乐叶

光伏科技有限

公司 

大同县县城

南街 98 号

二楼 206 

2017-04-07 6,000 钟宝申 

太阳能电池、组件及相关产品的研发、生产、

销售；光伏发电项目的开发、设计、建设、运

维；合同能源管理；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12,254.11 4,857.29 6,593.79 237.77 

隆基（香港）贸

易有限公司 

11/F 

Capital 

Centre 151 

Gloucester 

Road 

Wanchai HK 

2010-11-12 

47,758 

（港币） 

李振国 单晶硅、多晶硅原料及制品进出口业务 222,952.76 57,648.61 72,759.27 -6,592.39 

隆基（古晋）私

人有限公司 

古晋（马来

西亚） 
2016-01-04 

35,333

（马来西

亚令吉） 

钟宝申 单晶硅棒、硅片、电池和组件的生产和销售 266,308.48 41,984.46 100,972.54 -20,079.15 

注：1.以上公司的财务指标数据均以单户报表列示  2.交易对方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合同主要内容 

1、销售数量：2019年 7月 1日至 2021年 12月 31日期间合计销售数量 16,160

万平米。 

2、合同金额：买卖双方本着友好共赢的原则按月协商玻璃的采购价格，谈

价期间按原价格正常发货。公司若按照卓创周评 2019 年 5 月 9 日公布的光伏玻

璃均价 26.3元/平方（含税)测算，预估合同总金额约 42.5亿元人民币(含税)。  

3、结算方式：买方代表根据合同约定向卖方支付一定额度的预付款，该预

付款可用于抵扣卖方向买方供货的合同价款;买方根据采购进度按照双方约定的

时间和条件向卖方支付具体采购订单对应的合同价款余额。  

4、履行期限：自 2019年 7月 1日至 2021年 12月 31日 

5、违约责任 

（1）卖方应按时履行交付义务。若卖方不能按照约定按时交付，则需向买

方支付相应的违约金；卖方若在一定期限内延期交货，买方有权解除合同或订单，

并要求卖方按照约定支付相应的违约金； 

（2）卖方交付的货物存在任何质量问题，卖方应向买方按照约定支付相应

的违约金，且买方有权解除合同或订单； 

（3）对于卖方应当支付的违约金，买方有权从应当支付给卖方的任何货款

中直接扣除。如果上述违约金不能弥补因卖方违约行为而导致买方的经济损失时，

卖方仍应对买方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6、争议解决：凡因销售合同的效力、履行、解释等发生的一切争议，双方

均应首先友好解决，如对合同有关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应根据协议的目的、交

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协商不成时任何一方均有权

提交买方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7、合同生效条件：合同经双方授权代表签署之后且卖方收到买方预付款之

日起生效。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合同为重大销售合同，本次合同的签订有利于公司光伏镀膜玻璃产品的市

场推广，增加光伏镀膜玻璃销量，进一步提升经营业绩，对当期业绩实际影响的

金额以本合同项下具体签订的订单金额为准。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本次合同的履

行而对合同签约方形成依赖，不影响公司的业务独立性。 

五、合同履约风险 

该合同在后续执行过程中可能存在如下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1、合同违约条款之一为买方能够按照合同约定开出一定金额的银行承兑汇

票，若买方无法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和要求向卖方开出一定金额的信用证或银行

履约保函，则将视为买方违约，卖方有权终止合同。 

2、本公告中具体对公司收入的影响需以签约后实际履行的发货数量、双方

具体执行的订单价格及国内会计准则收入核算确认原则为准。 

3、本合同的履行可能因不可抗力或其他方面原因导致延期、变更、中止或

终止。 

 

 

特此公告。 

 

 

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九年五月十六日 

 

 

 


